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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考生成绩复查申请表

省级承办机构名称： （公章）

序号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 准考证号 成绩 考点名称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制表：教育部教育考试院

注：1.省级承办机构应在教育考试院下发成绩后 20 个工作日内上报本表，盖章有效；

2.省级承办机构应通过考务管理平台同时上报考生文件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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